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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 函
地址：61249嘉義縣太保市祥和一路東段1

號

承辦人：輔導員 李雅琪

電話：05-3620123#8310

傳真：05-3620525

電子信箱：q0925912@mail.cyhg.gov.tw

受文者：嘉義縣立東石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9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社字第109020851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六 (376500000A_1090208515_ATTACH1.doc)

主旨：本府為辦理109年度幼童車交通事故與違規案例徵選方

案，請貴校(園)踴躍送件參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院頒「道路交通秩序與交通安全改進方案」工作執行

計畫暨本府109年度幼童專用車駕駛及隨車人員研習計畫辦

理。

二、徵選資格限制：

(一)對象：本縣國民中、小學及幼兒園教師。

(二)方式：以校為單位，國民小學有附設幼兒園學校請至少

送一件作品參賽，其餘學校自由參賽。一件作品以1名作

者為限。

三、參加甄選作品凡在其他單位已獲獎項者，不得重複送件，

經察覺屬實者，取消參賽資格。作品如係抄襲他人或有妨

害他人著作權者，除自負法律責任外，並取消參賽資格。

四、收件時間：自即日起至109年9月29日截止。

五、送件方式：請將附件一、二之電子檔上傳至https://www.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090004126

嘉義縣立東石國民中學

109/09/15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beclass.com/rid=2443dce5f598edb1ed8c另請勿超過

3000kb大小。

六、檢附嘉義縣108年度幼童車交通事故與違規案例徵選方案乙

份。

正本：嘉義縣各國民中小學(含永慶與竹崎高中)、本縣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

副本：嘉義縣政府教育處

92


